
∗ 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 

- 21 -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通過港、澳兩部基本法在

港、澳特別行政區已分別實施了 19 年和 17 年的時

間。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深得人心，這一政策為

實現港、澳地區的平穩過渡和長期繁榮穩定奠定了實

實在在的基礎。毫無疑問，“一國”與“兩制”的關

係有主、次之分，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而

“兩制”之間應當相互尊重，互利共贏，這已成為一

種共識，但這顯然僅僅是從靜態的角度或者說是以 50

年時間為限來詮釋“一國兩制”的內在關係，那麼，

50 年後呢？因距 50 年還有一半有多的時間，故這一

話題甚少有人談起，但最近在香港卻有人談起“後

2047”的前途問題，並莫名其妙地提出了一個“自

決”的概念。隨着時間的推移，50 年之後的港、澳前

途問題確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也是一個涉及到包

括港澳同胞在內的 13 億中國人民切身利益的且屬國

家層面的大問題。既然有人談起，那就大家一起來

談，一起來研究。為此，本文擬從動態的、發展的角

度，就 50 年之後“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問題談

幾點個人的看法。 

 

 

一、“一國”的永久性無庸置疑 
 

所謂“一國”的永久性，簡單地說，就是指無論

是 50 年之內還是 50 年之後，“一國”永遠是一個永

恆的命題，它決不會受到時間的限制。無論是從靜態

還是從動態的角度分析，對“一國”的理解應當把握

以下兩點： 

(一) 關於“一國”的名稱 
在很多情況下，普通百姓都將我們的國家稱為中

國，甚至在法律中，往往也有中國的表述，比如，兩

部基本法在規定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任職資格

時，都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必須是由特別行政區永久性

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但是，在“一國”與“兩

制”的關係中，“一國”的名稱應當是具有法定性

的，換句話說，“一國”的法定名稱應根據國家憲法

來確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的法定

名稱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一國”的法定名稱

不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被立法確認，而且

在中英、中葡聯合聲明和港、澳兩部基本法中也都得

到了完整體現。比如，在中英和中葡兩個聯合聲明

中，其標題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

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以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

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同樣，在兩部基本法中，都明

確規定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並規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實行高

度自治。 

由上可知，在“一國”與“兩制”關係中，對

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行使主權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無論是 50 年之內還是 50 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

國擁有港、澳地區主權的情況是永遠不會改變的，除

非有一種例外，那就是因海峽兩岸實現了統一而可能

更改國號，如果這樣，新的國號才會取代“中華人民

共和國”。曾幾何時，有個別香港人士說因為中華人

 

 
論“一國”的永久性與“兩制”的可選擇性 

 

趙國強∗ 

 

 



《“一國兩制”研究》2017 年第 1 期(總第 31 期) 
 

- 22 - 

民共和國不是學西方那套所謂的選舉制度產生的，所

以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奇談怪論今天已經休

矣。須知，一個國家究竟如何產生，究竟採取甚麼樣

的政治體制，是一個國家從其本國實際情況出發自行

決定的國家內政，憑甚麼非要學西方的選舉制度；堂

堂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聯合國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

一，作為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

家，怎麼還要這些跳樑小丑來承認。所以，在解釋“一

國”與“兩制”關係時，必須堂堂正正地宣告：無論

是 50 年之內還是 50 年之後，這個“一國”是永遠不

變的，它的法定名稱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二) 關於“一國”的內涵 
在“一國”與“兩制”關係問題上，“一國”的

內涵就是指國家的主權、統一和安全。無論是 50 年

之內還是 50 年之後，對港、澳地區來說，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主權、統一和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維護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統一和安全永遠是港、澳地區

必須自覺履行的義務。關於這一點，在 50 年之內，

那是由法律明確規定的，比如，港、澳兩部基本法之

所以明確規定特別行政區的外交和防務要由中央人

民政府負責，之所以明確規定特別行政區應當自行立

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

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其道理就在於此。50

年之後，港、澳地區仍然必須自覺履行維護中華人民

共和國主權、統一和安全的義務，容不得半點討價還

價的餘地。道理非常簡單，因為作為“一國”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是永久的，正是這種國家的永久性，決定

了港、澳地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行政區域也

是永久性，港、澳地區永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

離的組成部分，這一國土的隸屬關係今天變不了，將

來變不了，永遠也變不了。這樣簡單的道理已經簡單

到沒有必要用過多的文字來加以解釋。 

然而，不得不提的是，最近發生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宣揚“港獨”的勢力卻變得非常倡狂，尤其是香

港立法會候任議員梁頌恆和游蕙禎在宣誓時宣揚

“港獨”及侮辱國家的醜聞更是激起了包括絕大多

數港、澳同胞在內的 13 億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說

實話，對於發生在香港的“港獨”聲音，筆者從來沒

有感到一點點的擔憂，因為每一個有正常思維的中國

人都知道，即便在落後、無能的清朝政府統治之下，

哪怕香港被割讓出去了，它還是中國的，還是“獨

立”不了，更何況在今天，面對如此強盛的祖國，已

經回歸並在中央人民政府管轄之下的香港特別行政

區怎麼可能“獨立”出去，所以，“港獨”之說即便

在香港主流民意看來也是一種天大的“笑話”，是癡

人說夢。中國有句成語叫“蚍蜉撼樹”，比喻螞蟻想

搖動大樹，自不量力，在筆者看來，將宣揚“港獨”

者比喻成“蚍蜉”還真是抬舉了他們，因為他們連蚍

蜉都配不上。但是，為甚麼要對“港獨”這種“笑

話”產生厭惡、憤慨之情緒，那是因為宣揚“港獨”

者想“惡搞”的對象是國家的統一和尊嚴，這是決不

能容忍的。今天不能容忍，將來也不能容忍，無論是

50 年之內還是 50 年之後，都必須要依法懲治這樣的

民族敗類，他們將註定被永久地綁在民族的恥辱柱

上，遭世人唾棄。 

 

 

二、“兩制”的可選擇性有理有據 
 

所謂“兩制”的可選擇性，簡單地說，就是指實

現國家的統一，“兩制”不具有必然性，“兩制”政

策的產生，僅僅是一種基於國情的選擇。關於“兩

制”的可選擇性，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論證。 

 

(一) 不同的歷史背景可以產生不同的國家統

一政策 
一種政策尤其是涉及國家整體利益的政策的產

生，必然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兩制”政策的產生

同樣如此。比如，在台灣問題上，早在新中國成立初

期，中央人民政府對台灣的基本政策歷來是寄望於用

武力來解放台灣，這一基本政策的產生當然是基於當

時的歷史背景，因為新中國是用槍桿子打出來的，台

灣既然是中國的領土，那就同樣要用槍桿子來解放。

但是，到了上世紀 70 年代末，新中國在歷經近 30 年

的坎坷中，終於撥亂反正，決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決心改革開放。而要定下心來搞經濟建設，搞改革開

放，離不開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只有有了穩定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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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環境，才能吸引外資，才能紥紥實實地推動經濟建

設。基於這樣一種歷史背景，在國家統一問題上，使

用武力顯然會帶來社會的動盪，極不利於改革開放，

客觀上就會使剛剛起步的經濟建設停滯不前，甚至倒

退。正是在這樣一種歷史條件下，為了國家的穩定，

為了改革開放，為了經濟建設，中國政府在對待台灣

問題上，其政策立場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即從原來的

用武力解放台灣的立場轉變為通過“一國兩制”的

和平方式來實現海峽兩岸的統一，並繼而將“一國兩

制”的政策首先用來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由此可

見，“兩制”政策的產生是一種基於特定國情的選

擇，不具有必然性。實踐證明，這一選擇是明智的，

也是正確的。 

 

(二) 法律的穩定性是相對的 
在一個法治社會，政策必須法治化，這是法治社

會的基本要求。隨着“一國兩制”政策的產生，中國

政府也從法律層面上作出了積極的配合，這種法律上

的配合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修訂憲法，在憲法

中增訂了第 31 條，明確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可以設立

特別行政區，而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社會制度由法律

予以規定。這一規定毫無疑問為在港、澳地區實行

“兩制”政策提供了憲法上的依據。二是先後制定了

港、澳兩部基本法，明確規定不在港、澳兩個特別行

政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並保持原有的資本

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 年不變。顯然，基本法的規

定，為在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實行“兩制”政策起

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但是，上述兩個方面的法律依據並不能成為“兩

制”政策永遠不能改變的理由。因為眾所周知，任何

法律都既具有穩定性，也具有可修訂性，世界上決沒

有永遠不能改變的法律，換而言之，法律的穩定性永

遠是相對的，當一種法律明顯不符合社會實際狀況

時，就必須加以修訂，包括廢除或修改其內容。因此，

50 年之後，如果從具體國情和港、澳社會的實際情況

出發，認為不宜或沒有必要再實施“兩制”政策，或

者要對“兩制”政策作出必要的修正，這絕對不存在

任何法律上的障礙。憲法的規定可以修改，基本法的

規定更是可以修改，事實上，兩部基本法的實際法律

效力也就是適用 50 年，50 年之後是否繼續保持原有

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已經不屬於基本法的效

力範圍。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兩制”的可選擇性

在法律上是有充分依據的，也是沒有任何障礙的。 

 

(三) 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需要出發 
50 年之後，“兩制”政策之所以具有可選擇性，

也是完全符合一切從實際情況和實際需要出發的唯

物史觀的。唯物主義，講的就是實事求是。須知，人

的認識能力畢竟是有限的，可以知道，50 年之後，中

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國”是永遠不會改變的；我們

還可以知道，50 年之後，港、澳地區作為中國的領土

是永遠不會改變的，也是任何人都改變不了的。但

是，我們卻很難精確地預測，50 年之後，祖國究竟會

強大到何種程度，港、澳地區的社會狀態究竟會發生

哪些變化。正是由於人們的認識難以達到這樣精確的

程度，因此，50 年之後，“兩制”政策何去何從，大

的方面必須要服從國家的發展需要和國家的核心利

益，小的方面則要從港、澳地區 50 年之後的實際狀

況和實際變化出發，要盡可能地維護好港、澳地區的

繁榮和穩定，造福於港、澳兩地居民。正是從這種事

實求是的唯物主義觀點考慮，50 年之後，“兩制”政

策在理論上當然具有可選擇性。 

 

 

三、選擇決定權與可供選擇的方案 
 

50 年之後，“兩制”政策既然具有可選擇性，那

麼，選擇的決定權應當由誰來行使呢？可供選擇的方

案又有幾種呢？  

 

(一) 選擇的決定權歸中央 
50 年之後，“兩制”的選擇決定權要由對港、澳

地區行使主權的“一國”的中央行使，這是有着充分

的憲法法理依據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

定，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國家，中國的國家結

構實行的是單一制結構，而單一制國家最基本的特點

就是中央對地方的行政管轄關係以及中央對地方的

授權關係，中國的各種民族都是生活在一個國家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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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之中，無論是省還是直轄市或是自治區，它們都

是中國的地方行政區域，每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政治制

度都是統一的，並由中央統一作出規定。港、澳地區

雖然是“一國兩制”，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這並

不影響《中國憲法》在整體上對港、澳地區的效力，

也不會改變憲法所規定的單一制國家結構，港、澳兩

個特別行政區在國家結構上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兩個地方行政區域，且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它們

的地方權力仍然是來自於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授

權。正因為如此，50 年之內，即便中央在港、澳實行

“一國兩制”，但凡涉及到港、澳特別行政區政治體

制變化的，其決定權必須由中央行使，這已為港、澳

地區修訂政治體制的實踐所證明，不存在任何異議。

50 年之後，既然港、澳地區作為中國的地方行政區域

的地位不會改變，那麼，其選擇政治體制的決定權就

如同當初由中央決定在港、澳地區實行“一國兩制”

一樣，理所當然地歸中央行使，這完全是一清二楚的

事情，沒有任何一絲一毫的模糊。 

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對這樣一件十分清楚的事

情，最近在香港居然冒出了一種所謂的“自決說”，

按照這種所謂的“自決說”，2047 年之後的香港採取

甚麼樣的政治體制，似乎要由香港居民一人一票的方

式來自行決定。這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十足的謬

論。首先，在二次大戰後，確實有一批曾是外國殖民

地的亞洲、非洲國家通過行使“自決權”獲得了獨

立，那是因為聯合國賦予了這些被殖民國家享有獨立

的“自決權”。1 可見，殖民地是一個具有特定內涵

的概念，它是指因外國的佔領和統治而喪失了主權的

國家。然而，港、澳地區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它們

雖曾被外國人佔領並管治，但它們仍然是中國的領

土，它們的主權仍然屬於中國，港、澳地區的回歸不

是主權的回歸，而是由中國政府恢復對港、澳地區行

使主權。2 毫無疑問，既然香港根本就不是外國的殖

民地，又哪來的獨立“自決權”？這不是在裝傻充愣

嗎？其次，在關於“自決”的解釋中，確實也有“民

族自決”之說，但香港有民族嗎？沒有民族談甚麼

“民族自決”！退一步說，“民族自決”本身就是一

個極其模糊的概念，其導致的後果往往是國家的分裂

和戰爭 3，更何況在中國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允許任何

“民族自決”的法律空間，因為如前所述，中國實行

的是單一制國家結構，各民族是一個統一的大家庭，

所以在中國的法律框架中，找不到允許“民族自決”

存在的法律空間。 

由上所知，那些鼓吹 2047 年之後香港的政治體

制要由香港居民“自決”的謬論其實質就是變相的

“港獨論”。我們要明明白白地告訴這些人，香港是

中國的香港，是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 13 億中國人

民的香港，而不是某些人的香港。香港地區回歸時沒

有獨立的“自決權”，50 年之後，香港地區同樣不會

有任何獨立的“自決權”。 

 

(二) 可供選擇方案的評估 
50 年之後，面對“兩制”的可選擇性，究竟有幾

種方案可以選擇呢？筆者認為，以下三種方案具有可

選擇性： 

方案一：恢復“一國一制”的方案。俗話說“九

九歸一”，對於一個國家的有效管治來說，“一國一

制”無疑是一種最好的選擇。如前所述，港、澳回歸

之時，中央之所以決定在港、澳地區實行“一國兩

制”的政策，乃是一種基於特定國情及港、澳地區特

殊情況而作出的一種明智的選擇。那麼，50 年之後，

如果國家的強盛已達到相當的程度，對外資的依賴已

今非昔比，且港、澳地區長期處於穩定之中，在此情

況下，為了更有效地實現國家的管治，從國家的整體

利益出發，在港、澳地區恢復“一國一制”，顯然是

值得研究的一個選項。 

方案二：保持原來的“一國兩制”方案。繼續實

行原來的“一國兩制”，前提當然是原來的“一國兩

制”無論是在維護港、澳地區的政治穩定、經濟繁榮

方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沒有必要作任何改

變。但從目前“一國兩制”在港、澳地區實施的現狀

來看，很多問題是值得深思的，換句話說，原有的“一

國兩制”政策在實施過程中有“灰色”地帶，尤其是

在香港，國家的統一和安全並沒有得到切實的維護，

比如，《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至今沒有落實，“港獨”

勢力居然能夠這樣肆無忌憚地倡狂，這難道不應當引

起我們的深思嗎？何況，任何政策的實施都應當與時

俱進，而不應當墨守成規，從這一意義上說，選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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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可能性很小。 

方案三：實行修正後的“一國兩制”方案。此方

案意指繼續保持“一國”之下的“兩制”模式，港、

澳地區仍為特別行政區，但“兩制”的具體內涵會從

實際情況出發作出相應的修正，比如，在中央與特別

行政區的關係方面，在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安全

方面，可能會有更詳細、更明確的規定和指引，故此

方案可稱之為修正後的“一國兩制”方案。中國改革

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指出，中國之所以承諾在

香港地區實行“一國兩制”且 50 年不變，根本目的

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

着密切的關聯。中國的發展戰略需要的時間，除了這

個世紀的十二年以外，下個世紀還要 50 年，那末 50

年怎麼能變呢？……實際上，50 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

法，50 年後也不會變。前 50 年是不能變，50 年之後

是不需要變”。4 很顯然，從鄧小平的講話中不難發

現，這位中國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對 50年不變的“一

國兩制”政策有着極其深刻的理解和自信，即 50 年

之後，“兩制”政策可以繼續保留，無須改變，但究

竟如何保留，是原封不動的保留還是有修正的保留，

這就是我們要研究的問題。正因為如此， 50 年之後，

繼續保留“兩制”政策的可能性為最大，而這種保留

一定是一種有修正的保留，而非原封不動的保留。只

有是有修正的保留，才能不僅有利於港、澳地區長期

的繁榮穩定，而且也可以使原有的“兩制”政策更加

科學，更加合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註釋： 
                                                 
1 1960 年，第 25 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份關於《非殖民化宣言》，該宣言要求，各成員國應“在託管領土和非自治領

土以及尚未取得獨立的一切其他領土內立即採取步驟，依照這些領土的人民自由地表示的意志和願望，不分種族、信

仰或膚色，無條件與無保留地將所有權力移交給他們，使他們能享受完全的獨立和自由”。此後，聯合國又制定了一

系列文件，並成立了“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的專門機構。因此，在聯合國的推動下，在亞洲和非洲隨之出現了一批

新的獨立國家。 
2 中國在加入聯合國後的第二年，即 1972 年 3 月 8 日，當時駐聯合國的中國政府代表黃華致信於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

委員會主席，在信中表明了中國政府對港、澳地區的立場：“香港、澳門屬於歷史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

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

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所謂殖民地範疇。因此，不應列入殖民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區的名單之

內。我國政府主張，在條件成熟時，用適當的方式和平解決港澳問題，在未解決之前維持現狀”。11 月 8 日，第 27

屆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了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關於同意中國政府關於港、澳問題意見的決議。該決議指出，香港和澳

門不屬於殖民地範疇，港、澳問題屬於中國主權問題，聯合國和他國無權干涉香港和澳門問題的解決，應由中國和英

國、葡萄牙交涉談判解決。 
3 正因為如此，聯合國大會也曾明確表示，“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部分裂國家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與聯合國憲

章原則相違背”。聯合國前秘書長吳也曾表示，聯合國“不會接受所謂會員國特定區域有權從母國分離的原則”。 
4 《鄧小平論香港問題》，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 年，第 39 頁。 


